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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DONGJIANG ENVIRONMENTAL COMPANY LIMITED* 

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 0 8 9 5）  
 

海外監管公告  

 

以下為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所刊發之「關於終止部

分募集資金投資項目並將節餘募集資金用於永久補充流動資金的公告」「關

於部分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結項並將節餘募集資金用於永久補充流動資金的公

告」及「招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資金投

資項目結項、終止部分募集資金投資項目並將節餘募集資金用於永久補充流

動資金的核查意見」。  

 

 

承董事會命  

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王碧安  

 

 

 

中國，深圳市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三位執行董事王碧安先生、李向利先生及朱

林濤先生；三位非執行董事王石先生、劉曉軒先生及賈國榮先生；及三位獨

立非執行董事李國棟先生、李金惠先生及向凌女士組成。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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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召开 2025年 12月 22日第八

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的议案》，同意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揭阳大

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及“数智化建设项目”，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共计 44,661.45 万元（含利息，最终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实际金额为准）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5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共 225,988,700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3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1,199,999,997.00 元，扣除与发行相关的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5,691,719.9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94,308,277.09 元。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3年 4月 25日核验，并

出具了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3)0500018 号）。 

根据有关监管规定，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与保荐机构、存放

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

用均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截止 2025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入情况如下： 

序

号 
募投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

资金投入

金额 

（万元） 

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 

（万元） 

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

金额 

（万元） 

投资进

度 

1 
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

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
42,862.69 41,000.00 41,000.00 14,574.52 35.55% 



项目 

2 
江陵县滨江污水处理

厂扩建（二期）项目 
17,025.00 16,500.00 16,500.00 7,100.74 43.03% 

3 数智化建设项目 21,000.00 19,000.00 18,430.83 2,461.10 13.35% 

4 
危废处理改造及升级

项目 
12,783.50 9,500.00 9,500.00 3,254.18 34.25% 

5 补充流动资金 34,000.00 34,000.00 34,000.00 34,000.00 100.00% 

合计 127,671.19 120,000.00 119,430.83 61,390.54 51.40% 

二、本次拟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一）拟终止募投项目情况 

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为“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

及“数智化建设项目”，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相关项目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预计募集

资金投入

金额 

（万元） 

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 

（万元） 

募集资金累

计投入金额 

（万元） 

投资进度 

节余募集资金

金额（含利

息，万元） 

1 

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

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

项目 

41,000.00 41,000.00 14,574.52 35.55% 27,920.06 

2 数智化建设项目 19,000.00 18,430.83 2,461.10 13.35% 16,741.39 

（二）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1、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 

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揭阳东江

国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项目选址位于揭阳市大南海石化工业区

内，项目计划于填埋场库区一期分区建设库容约 13.93万方，包含 A区库容 5.66

万方、B 区库容 8.27 万方。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42,862.69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41,000.00 万元，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填埋场库区 A 区已于 2023 年

3月完工并于 2023年 4月获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填埋资质规模为 4.7万

吨/年。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4,574.52 万元，投资

进度为 35.55%；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27,920.06 万元，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 

2、数智化建设项目 



数智化建设项目由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辅助实施单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深

圳市华藤环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由五大模块构成，包括危废智能化运营

项目、东江环保智慧云平台项目、危废数智化工厂项目、数字化协同办公项目

及云数据中心项目，计划购置（租赁）各类软硬件设备及系统模块，并自主研

发适配企业自身的集成运营管理系统。 

项目子模块危废智能化运营项目、危废数智化工厂项目、数字化协同办公

项目已完成部分部署，智慧云平台项目、云数据中心项目已实现部分功能上线。

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461.10 万元，投资进度为

13.35%；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16,741.39 万元，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 

（三）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原因 

1、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 

根据公司《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

馈意见之回复报告》《关于<关于请做好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报告》等相关文件，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

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填埋场库区按 A 区、B 区分批进行建设，A 区满产后方投

入 B 区建设。鉴于项目所在园区已投产产业项目年产废量远低于规划量，填埋

场库区 A 区产能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加上受市场竞争影响，填埋业务收运单

价亦出现大幅下降，项目公司经营业绩持续承压，因此截至目前填埋场库区 B

区尚未开展相关建设工作。考虑到当前客观环境难以支撑 A 区产能利用率在短

期内有明显改善，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终止该项目。 

2、数智化建设项目 

公司此前计划利用募集资金进行数智化建设项目，以达到提升业务运营效

率、加快服务响应速度、降低运营成本等目的。但近年来危废行业市场竞争持

续加剧，同时受无害化业务收运价格下降、资源化业务收运折率上涨、新建产

能带来大额折旧摊销等因素影响，公司业绩压力逐步增大，继续开展数智化建

设项目无疑将提高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占用宝贵的现金流，且短期内难以给企

业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并可能导致更大规模亏损。为尽快改变当前不利局面，

集中力量推动转型扭亏，公司计划减少经济效益较低项目的继续投入，故拟终

止数智化建设项目。 

（四）节余募集资金情况与使用计划 



上述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后，为提高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本着股东利

益最大化的原则，同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共计

44,661.45 万元（含利息，最终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实际金额为准）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前述节余募集资金划转完成后，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

募集资金专户进行销户处理，对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亦随之终止。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

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以及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

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同时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其他业务发展提供资

金支持。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对公

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

司的长远发展。 

四、相关审批程序及意见 

（一）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第八次

会议，以同意 3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

会认为公司本次终止“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及“数

智化建设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是根据募投项目及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做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

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董事会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同意 9 票、

弃权 0 票、反对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募投项目“揭阳大南海石化工

业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及“数智化建设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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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2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江陵县滨江污

水处理厂扩建（二期）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共计 8,766.65 万元

（含利息，最终以资金转出当日扣除预留款项后银行结算实际金额为准）用于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5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共 225,988,700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3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1,199,999,997.00 元，扣除与发行相关的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5,691,719.9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94,308,277.09 元。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3年 4月 25日核验，并

出具了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3)0500018 号）。 

根据有关监管规定，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与保荐机构、存放

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

用均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截止 2025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入情况如下： 

序

号 
募投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

资金投入

金额 

（万元） 

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 

（万元） 

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

金额 

（万元） 

投资进

度 

1 
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

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
42,862.69 41,000.00 41,000.00 14,574.52 35.55% 



项目 

2 
江陵县滨江污水处理

厂扩建（二期）项目 
17,025.00 16,500.00 16,500.00 7,100.74 43.03% 

3 数智化建设项目 21,000.00 19,000.00 18,430.83 2,461.10 13.35% 

4 
危废处理改造及升级

项目 
12,783.50 9,500.00 9,500.00 3,254.18 34.25% 

5 补充流动资金 34,000.00 34,000.00 34,000.00 34,000.00 100.00% 

合计 127,671.19 120,000.00 119,430.83 61,390.54 51.40%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一）募投项目结项情况 

本次拟结项募投项目为“江陵县滨江污水处理厂扩建（二期）项目”，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相关项目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预计募集

资金投入

金额 

（万元） 

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 

（万元） 

募集资金累

计投入金额 

（万元） 

投资进度 

节余募集资金

金额（含利

息，万元）

（注） 

1 
江陵县滨江污水处理

厂扩建（二期）项目 
16,500.00 16,500.00 7,100.74 43.03% 9,766.25 

注：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该等节余募集资金金额包括应付未付的项目

勘察设计费、质保金等合计约 1,000 万元。 

（二）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江陵县滨江污水处理厂扩建（二期）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荆州东江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项目选址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江陵经济开发区沿江

产业园地内，项目建设内容为调节池、格栅、水解酸化池、AO 池、AAO 池、

高效沉淀池、吸附池、污泥池、紫外消毒渠、尾水排江泵房等，项目建成后污

水处理规模将新增 5 万吨/天。 

该项目已于 2024 年 9 月完成竣工验收，取得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

单位等共同出具的《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报告》；2025 年 7 月，该项目通过由规划、

消防、档案等职能部门组织的联合验收，取得江陵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

《联合验收合格意见书》；2025 年 9 月，该项目完成项目结算审核，取得委托单

位、建设单位等共同出具的《项目结算复审报告》。受公司其他被诉案件牵连，

该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被冻结（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2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相关公告），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公司已于 2025年 7月、9月、11月分别

使用自有资金支付项目款项，金额合计为 5,218.12 万元。 



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7,100.74 万元，投资进

度为 43.03%；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9,766.25 万元，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三）节余募集资金情况与使用计划 

鉴于项目已建设完成并取得相关竣工验收、结算审核报告，公司拟对“江

陵县滨江污水处理厂扩建（二期）项目”进行结项，除预留约 1,000万元资金于

募集资金专户内用作勘察设计费、质保金支付外，将节余募集资金约 8,766.25

万元（含利息，最终以资金转出当日扣除预留款项后银行结算实际金额为准）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待前述募集资金全部支付及划转完成后，公司将根据

实际情况对相关募集资金专户进行销户处理，对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亦随之终止。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以及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

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同时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其他业务发展提供资金

支持。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对公司

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

的长远发展。 

四、相关审批程序及意见 

（一）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第八次

会议，以同意 3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

会认为公司募投项目“江陵县滨江污水处理厂扩建（二期）项目”已达到预计

可使用状态并取得相关方出具的竣工验收、结算复审报告，符合结项条件。相

关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是根据募投项目及

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做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同意该议案，并

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董事会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同意 9 票、

弃权 0 票、反对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募投项目“江陵县滨江污水处理厂

扩建（二期）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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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东

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江环保”、“公司”或“发行人”）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及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对东江环保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

本核查意见，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5 号）核准，东江环保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225,988,7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31 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1,199,999,997.00 元，扣除与发行相关的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5,691,719.9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94,308,277.09 元。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3年 4月 25日核验，并

出具了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3)0500018 号）。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

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

使用均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 

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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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预计募集

资金投入

金额 

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 

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

金额 

投资进

度 

1 
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

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 
42,862.69 41,000.00 41,000.00 14,574.52 35.55% 

2 
江陵县滨江污水处理厂

扩建（二期）项目 
17,025.00 16,500.00 16,500.00 7,100.74 43.03% 

3 数智化建设项目 21,000.00 19,000.00 18,430.83 2,461.10 13.35% 

4 
危废处理改造及升级项

目 
12,783.50 9,500.00 9,500.00 3,254.18 34.25% 

5 补充流动资金 34,000.00 34,000.00 34,000.00 34,000.00 100.00% 

合计 127,671.19 120,000.00 119,430.83 61,390.54 51.40% 

二、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一）本次拟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次拟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为“江陵县滨江

污水处理厂扩建（二期）项目”，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相关项目具体实施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投项目名称 

预计募集

资金投入

金额 

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 

募集资金累

计投入金额 
投资进度 

节余募集资金

金额（含利

息）（注） 

1 
江陵县滨江污水处理

厂扩建（二期）项目 
16,500.00 16,500.00 7,100.74 43.03% 9,766.25 

注：截至2025年11月30日，该等节余募集资金金额包括应付未付的项目勘察设计费、

质保金等合计约1,000万元。 

（二）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江陵县滨江污水处理厂扩建（二期）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荆州东江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项目选址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江陵经济开发区沿江

产业园地内，项目建设内容为调节池、格栅、水解酸化池、AO 池、AAO 池、

高效沉淀池、吸附池、污泥池、紫外消毒渠、尾水排江泵房等，项目建成后污

水处理规模将新增 5 万吨/天。 

该项目已于 2024 年 9 月完成竣工验收，取得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

单位等共同出具的《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报告》；2025 年 7 月，该项目通过由规划、

消防、档案等职能部门组织的联合验收，取得江陵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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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验收合格意见书》；2025 年 9 月，该项目完成项目结算审核，取得委托单

位、建设单位等共同出具的《项目结算复审报告》。受公司其他被诉案件牵连，

该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被冻结（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2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相关公告），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公司已于 2025年 7月、9月、11月分别

使用自有资金支付项目款项，金额合计为 5,218.12 万元。 

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7,100.74 万元，投资进

度为 43.03%；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9,766.25 万元，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三）节余募集资金情况与使用计划 

鉴于项目已建设完成并取得相关竣工验收、结算审核报告，公司拟对“江

陵县滨江污水处理厂扩建（二期）项目”进行结项，除预留约 1,000万元资金于

募集资金专户内用作勘察设计费、质保金支付外，将节余募集资金约 8,766.25

万元（含利息，最终以资金转出当日扣除预留款项后银行结算实际金额为准）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待前述募集资金全部支付及划转完成后，公司将根据

实际情况对相关募集资金专户进行销户处理，对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亦随之终止。 

三、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一）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情况 

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为“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

及“数智化建设项目”，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相关项目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投项目名称 

预计募集

资金投入

金额 

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 

募集资金累

计投入金额 
投资进度 

节余募集资金

金额（含利

息） 

1 

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

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

项目 

41,000.00 41,000.00 14,574.52 35.55% 27,920.06 

2 数智化建设项目 19,000.00 18,430.83 2,461.10 13.35% 16,741.39 

（二）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1、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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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揭阳东江

国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项目选址位于揭阳市大南海石化工业区

内，项目计划于填埋场库区一期分区建设库容约 13.93万方，包含 A区库容 5.66

万方、B 区库容 8.27 万方。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42,862.69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41,000.00 万元，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填埋场库区 A 区已于 2023 年

3月完工并于 2023年 4月获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填埋资质规模为 4.7万

吨/年。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4,574.52 万元，投资

进度为 35.55%；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27,920.06 万元，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 

2、数智化建设项目 

数智化建设项目由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辅助实施单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深

圳市华藤环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由五大模块构成，包括危废智能化运营

项目、东江环保智慧云平台项目、危废数智化工厂项目、数字化协同办公项目

及云数据中心项目，计划购置（租赁）各类软硬件设备及系统模块，并自主研

发适配企业自身的集成运营管理系统。 

项目子模块危废智能化运营项目、危废数智化工厂项目、数字化协同办公

项目已完成部分部署，智慧云平台项目、云数据中心项目已实现部分功能上线。

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461.10 万元，投资进度为

13.35%；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16,741.39 万元，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 

（三）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原因 

1、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 

根据公司《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

馈意见之回复报告》《关于<关于请做好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报告》等相关文件，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

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填埋场库区按 A 区、B 区分批进行建设，A 区满产后方投

入 B 区建设。鉴于项目所在园区已投产产业项目年产废量远低于规划量，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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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库区 A 区产能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加上受市场竞争影响，填埋业务收运单

价亦出现大幅下降，项目公司经营业绩持续承压，因此截至目前填埋场库区 B

区尚未开展相关建设工作。考虑到当前客观环境难以支撑 A 区产能利用率在短

期内有明显改善，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终止该项目。 

2、数智化建设项目 

公司此前计划利用募集资金进行数智化建设项目，以达到提升业务运营效

率、加快服务响应速度、降低运营成本等目的。但近年来危废行业市场竞争持

续加剧，同时受无害化业务收运价格下降、资源化业务收运折率上涨、新建产

能带来大额折旧摊销等因素影响，公司业绩压力逐步增大，继续开展数智化建

设项目无疑将提高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占用宝贵的现金流，且短期内难以给企

业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并可能导致更大规模亏损。为尽快改变当前不利局面，

集中力量推动转型扭亏，公司计划减少经济效益较低项目的继续投入，故拟终

止数智化建设项目。 

（四）节余募集资金情况与使用计划 

上述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后，为提高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本着股东利

益最大化的原则，同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共计

44,661.45 万元（含利息，最终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实际金额为准）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前述节余募集资金划转完成后，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

募集资金专户进行销户处理，对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亦随之终止。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以及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有

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同时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其

他业务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五、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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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及《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认为公司募投项目

“江陵县滨江污水处理厂扩建（二期）项目”已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并取得相

关方出具的竣工验收、结算复审报告，符合结项条件。本次“江陵县滨江污水

处理厂扩建（二期）项目”结项、终止“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循环中心

一期项目”及“数智化建设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是根据募投项目

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做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同意该议案，

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及《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募投项目“江陵县滨江污水处理厂扩建（二期）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以及同意终止募投项目“揭

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绿色循环中心一期项目”及“数智化建设项目”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该等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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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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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兴德  罗    立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22 日 

 

 

 


